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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間
超
作
有
效
的
討
論
，
隸
次
辯
鲁 

值
修
訳
筋
國
大
陸
之
天
上
教
徒
約
三
百 
能
札
是
解
厌
中
朿?
題
的
最
好
途
徑
。， 

萬
人
加
諭
瀛
三
十
尊
天
会
教
徒
。

:
尤

覃

呼

籲

聯

國

代

表

一

一

;

»

磊

决

中

東

危

機

一

7

伊

拉

克

與

英

國

伊

朗
 

-

价

將

審

外

交

險

係

、 

一(
黎
巴
嗽
艮
魯
特
美
聯
就
電)
伊
抜
克

(
聯
台
塞
美
聯
社
霞)
聯
合
國
秘
書
長
一
己
裁
示
學
備
剣
英
國
及
伊
朗
脈
絕
外
交
關̂
 

尤
覃
国
*:
冲
通
汇
戰
爭
危
機  

@

出
警
吿
，
耍 
一
，
同
郡
對
伊
朗
侵
佔
波
斯
灣
三
個
據
肯
戰
畧 

求
曼
音
*
<

.-:-.
項
和
干
討
論
期
限1
以
渭
一
性
小
島
應
負
全
責
。
， 

除
誓
⑴
"
货

庁

「
一」

一「「
.

-0
二
新
拉
克
誓
伊
勇
，
與
英
國
同
謀
採
取 

;
K
石
懂
在
垂
凍
到
何
避
始
辯
論
之
前
夕
興V
.:
國
佔
行
動
，
同
春
派
出
X.-
1* 
侵
佔
波
斯
展
中. 

蘇
■
浩
那
，毋
前
胆1

 残
妙
發
應

8:̂

乱
标
戚
炉
，夫
援
用
及
小
拇
指
三
小
島'
以

•
H
r

.
;
:
 •  

: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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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T

.

四

男

子

在

屋

內

開

槍
 

警

往

包

圍

一
 
網

成

擒
 

(
雲
訊)
四
名
男
子
於
週
求
在
本
tu 
戴 

維
街 
一 干
四
百
號
街
位
一
屋
一 
開
槍
射
擊
，

(
云
朗
，本
用
第
一 
街
與
蘭
菲
街
口
簣 

路
銀
行
分
行
，
於   

61-
日
中
午
發
生
搶
劫
案
， 

，一
名
高
太
具
有
鷹
鈎
界
的
鹿
徒
，
以
，
支
左

f-l.l
冗
現
極
後
逃
逸
。 

3
銀
行
内
所
有
山
納

內

巳
被
提
起
控
訴
。

當
-
市
民
|HI
警
方
報
吿
戴
維
街
一
四 

四
二
號
屋
後
車
房"
槍
擊
事
件
後
，
警
方
即

部
現
款
搶
卷
，
並
未
發
生
任
何
槍
離
小

件
，8

H

， 
111 献
非
街
向
一
於
淸L

圍 

北
建
班
逃
跑
，步
未
乘
車
。" 

市
警
與
本
汝
比
騎
警
人 

員
使
用
警
犬
，
在
喜
士
定
街 

以
北
之
闡
菲
南
與
派
克
街
附 

近
地 
1.V; 搜
索
刻
匪
。

。

警
方
以
播
价
器
先
提
出
警
告
後
，
即
進

入
昌
內
，
搜
獲
一 
支
手
槍
以 
一
支
零
點
二
二 

徑
來
福
槍
。

該
四
名
男
子
爲
臭
西
，
廿
三
漱
，
麥
馬 

洪
，廿
國
，哈
里
期
，
廿
伍
歲
及
亨
特
，
廿 

一
歲
，
均
被
控
非
法
便E

槍
械
邦
。

奧
吉
並
被
控
私
藏
庖
險
武
雅*
，
四
人 

均
C
交
保
統
誤
。

- 

單

身

漢

領

取

賑

濟

金
 

排

長

龍

等

候

五

小

時
 

L

雲
訊)
本
埠
坎
問
頓
街
單
身
社
會
福 

利
金
領
取
處
於
此
週
一
排
長
也
，
所
有
社
會 

福
利
金
領
取
人
足
足
在
門
外
排
隊
等J
五
小 

時
之
久
。

其
中
一
人
指
出
，
該
處
每
月
均
發
生
此 

種
情
形
，
好
在
天
公
作
美
，
幷
未
下
雨
。 

他
們
由
辦
公
室
內
排
隊V
街
外 
沿
詩 

磨
街
與
片
打
街
間
的
巷
内
排
成1
列
，。 

其
中
部
份
取
身
男
子
曾
等
候
很
長
時
間

警
万
指
出•
該
男
子
身 

高
約
六
尺
二
寸
，
鷹
鈎
鼻
， 

身
穿
棕
色
恤
衫
。

設
次
搶
刼
寫
爲
ite 能
行 

歷
來
破
大
的
一 
次
，
以
前
曾 

被
搶
劫
四
次
之
多
。

一
九
四
七
年
曾
發
生
流 

血
械
刼
案
，
常
時
警
期
瞥
發 

一
警
察
被
殺
，
一 名
受
傷 
劫 

堯
梅
度
七
被
判
謀
殺
罪
，
處
死
刊
。 

一
九
五0
年
十
月
三
名
附
徒
搶
劫
三
仟 

八
百
元
，
均
被
捕
獲
，
各
判
三
年
徒
刑
。

-
九
五
三
年
四
月
一
名iS

徒
搶
捌
後
， 

遭
警
槍
整
伤
成
殯
般
。

一
九
先3,

坏
九
月
三
名
匪
従
搶
劫
八
千 

元
，
其
巾
一
人
被
姉
刑
十
八
年
。

-

中

央

冬

季

就

業

補

助
 

，
本

省

獲

壹

億

六

千

萬
 

(
奧
太
瓦
加
享
太
社
范)
中
央
聯
邦
政 

府
發
義
各
省
冬
季
就
業
計

811
補
U/J
費
，
車
詩 

省
獲
補
肋
金
一••慮
六
仟
萬
元•
除
- 
紐
芬
蘭 

及
紐
布
士
役
省
外
，
卑
詩
省
所
得
軼
其
地
各 

省
爲
多
。

■ 
中
央
聯
邦
政
府
冬.
季
就
業
計
捌
補
助
會 

之
計
算
方
式
，
主
要
以
各
省
之
勞
工
狀
况.
及 

，失
業
率
爲
準
繩
。

紐
芬
蘭
省
及
紐
布
士
役
竹
平
均
每
人
可 

獲
十
方
元
， *
 詩
省
何
人
十
一
元
，
古
廳
省 

及
愛
徳
華M

-

子
乌
平
均
每
人
十
元
，
安
省
毎 

人
三
元t
毛
五
仙
，
亞
省
力
元
五
毛
，
那
華 

斯
高
泮
六
元
，
跋
省
九
元
，
小
省
七
元
。 

掳

殺

古

璧

廳

長

匪

徒
 

加

判

兩

次

無

期

徒

刑
 

二
滿
地
可
加
拿
大
社
德)
被
控
於
去
年 

十
月
綁
架
古
璨
省
前
勞
工
is
長
拉
鉢
之
二
十 

八
歲"
告
保
羅
科
期
，E
被
法
院
判
處
無
期 

徒
刑
。豆

斯
曾
因
謀
殺
拉
年
府
長
罪
，
已
被
判 

處
無
期
徒
刑•
目
前
再
次 

95
网
無
期
徒
刑
瘫 

一 併
執
行•

曲
斯
在
法
庭/
取
實
判
後
表
示
，
他
站 

眞
正
有
勇
束
的
古
轉
省
人
，
他
將
網
績
他
的 

意

豊

，

診
案
經
中
二
人
組
茂
的
階
客
別
於
上
週

方
領
到
之
票 
他
們
均
因
一 

業
。其

Y
一
名
伍
十
六
歲
一

•題
河
吿
失

，指
責
、
可

能
因
失
業
而
遭
輕
視
。

； 

三

矇

面

匪

械

刼

公

寓
 

威

脅

三

婦

搜

刼

財

物
 

(
雲
訊)
三

'fa
Bi
徒
，
其
中 - 
人 

持
何
手
槍
，
於
外
週H
搜
劫
君.公
寓
時
，曾 

威
脅
一-
一
名
女
子
達"
十
五
分
鏡
之
久" 

據
安
琪
兄
太
太
向
警
方
表
示
，
該
三
名 

麗
一
徒
闖
入
特
朗
夫
街
二
一
七
八
號
，
她
^
温 

朋
例
太
太
合
件
的
公
寓
，
搶
刼
钱
財
。 

另
学
名
婦
女
夏
琳
太
太
1E
至
公
寓
與
她 

們
兩
人
聊
天
，
一
併
於
夜
晚
八
時
十
伍
分
至 

;/1: 十
分
被
匪
徒
命
令
坐
在
長
椅
上
，
不
得
移 

一 

警 6
指 

111
，
該
三
名
匪
施
刼
走
四
十
六 

元
現
款
及
匕
樽
爬
。

本

省

修

改

所

得

税

額
 

配

合

中

央

賦

稅

法

案
 

(
域
乡
利
訊)
卑
詩
省
政
府
已
同
意
修 

改
所
得
稅
法
案
，
以
配
合
中
央
聯
邦
赋
稅
修 

改
法
案
。

該
案
輝
使
卑
詩
省
税
收
率
噌
至
口
央
脚 

邦
所
得
松
率
之
百
份
之
三
十
動
伍
，
目
前
省 

方
税
收
率
估
日
份
之 
十
八
。

但
卑
詩
省
稅
服
率
增
加
，
實
際
幷
未
征 

收
任
何
額
船
收
，
省
政
府
已
提
出
保
證
，
新 

的
脫
收
修
正
案
實
施
後
，
庭
際
征
收
的
稅
額 

仍
與
以
往
相
同
，
幷
不 «
加
。

q
r-一

一
"0 
•

B̂

雲

高

華
|

攀

.
新

塞

本

公

司

定

期

於

十

二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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